ERERH I ERESRERERFH®
13E R &1 3§18

G = 23
CUECRRE L AE S
A 2 A TRk E LR RE

NI A R AR
PAFEARGRERG EFE Y FAFIIZEZ 198 3

R A 2T

FeFgm

51,0007 d R 2§ 4

- R A RAARIIZEYY 1P DALY EASE G

Lo FIFERHE BT GESIREL L TFERPFR > REA
THLR > PR RE TARET T A LY RIE o RL AT
T RA 2 F AR 11289% 4p w AR ¥ F TR
T A RA PE 0 RA L1289 12p w AL Y ¥
u'L'r;—rEigiruﬁg\, AT ,%\,@ (—r%g_ LR '}T‘"> ; —\.L\F'1 ? ;%; £ X
FrER (T R) 95000~ > B2 kg 2 AEEM
A TRER § B R ,fp FoE (TR FE)F2EF 103K
T2 ML o g e g&;—;\daéﬁwm’ X A E45, 00
0~ f Bl a5 2311297 29p L o fpes ¢ 8 ) 3 1%
FIRERS O RLEAFZTRE R RLLAK
’%ﬁﬁ%w%%%Fﬁéﬂ*%m%r&%i%ﬁ
2R TR S B eRR > 2 4
e LU/ R Eﬁ-‘;%ﬁ AR 2R E A
fs o BE T /{J_&,Bt/* ¥ T £ i‘\f’}a R R &
5000%%)’»’*%‘\@:?’@ A AT B

A BB
3y oy my L X

[juH \1\. \gg
\91-

\\

A
1
\Fﬂ



§ 45,0005 o fLak 2 BT 112107 2p v A A
AR RERLAE RLIESRE R ULZELD 3D

rhad P AERNN P IR o A28 1275P B
ERCRL U @,z %19:'1; D EE RSNy
4 FE N TR §:2597';§:27‘r~}\’%ﬁ-»£”3‘1\7?}5 U3

;@;,gﬁm:ﬁ%@$ﬁ&595%Ww’£BL%
A REE2 R pATFHE > REEJFE A LEE
2 1L o
%ﬁi Fud i A F ity MR SER S TR EF SR
FEWUTH S REE IMRE Y F g REMIIEF25¢
T¥d HEEAE DR A AR 6% XTR AW AR
Hod b he \3€ F L LB s, £0112#92 125
TAREF E TR 6% 9 B RERCTEA BRI ~ 6% &
%%(w&%%D‘éﬁﬁﬁﬁﬁL%%%%@‘4Q%%W
té&%ﬁ)\6?x7?é%%3iﬁ%ﬁiié&%ﬁ)‘GQXBQﬁ%i
W2 BT ¥ iR L 2 &Y -~ LT % W5
@’&%Q%%&%_Wﬁéw”pﬂlmw’Béﬁéﬁ
FoRIRERIYRE F?’*f@ L L d UH; ) ﬁ»%
R EeRBFIHALGE X
FEESE A AR ,I‘ﬁif%}x,#‘i%ZO* ;Tﬁlfﬂ‘fﬁ fv;v'* 'é_%ﬁ:‘“ll
297 20 L o AL BRI L GEERRL RS 0 B2
f&M&jBﬁu ERE R YR REBFFRL RGN
S PBEE R LA T L SR TP
LR EBETERT €GP ER SRARE FERED

<

4._?"

wE B AR LA R Bt R ER i
@ﬁ%%ﬁﬁi%@é%ﬁaWTfﬂ’%ﬁfﬁ#Zﬂ%
R A RLIEL T B (et d T4

22 R R EY FRVFETORLZEI REZ A AL
FoRFAEREROGREEFEIF - LEP D R L
FIH oo



F

BRI RL ¥

’-"‘1"#&,% I'_;E

1
MR A

R
=

Fl

2
/

|

2}
[

—

Y]
-k,l»

» A

C

t

A

dh

A

/%’
X
24
R

|

7 4
5

|

Y
Na

‘L»

¥l S 2~ AT

F
2N

~

>

~
Eq 9
+

T~
SnBLIf eik AARLE

133

N _%]K
d 9
~)et

(

S - T S - S
Foe e 2ol e e omoa
S o= el T o B o= 4) W ﬁ?\mm
‘Lnnrra\/nm_.ﬁ/ﬁww‘i%xl/ﬁya 5
SRR - AR - - N
«anmcﬁﬂrwuﬂ;br,ﬂﬁwu%?w,ﬁnﬁ
DO R L e o - 3w
S D - T o < R
oo & T - R R e
mnf \ﬁn ,ﬂwL ,\z T = T ,hM ol = 42—
2 ’ Anee Y,
#hod - By o oI T
@tk w S -k T o BE RS
S - ARG A I AR
e Ao, wsw Bl ow oW e N
Eo B S e etk &em g &.
»o% ,\z T ¥ N T w«I R ind +@umM¢l I v
R SR RV R
&3,%,@‘,)@*@#%?%%?% - ¥
bR oW m) o om s T :

EL
¥
p
;
pAzE
R
P

W‘N/Pvl H.‘/ H/ -
fe gm0 ) B) B o ogw 3k s 4
ﬁw«%%ﬁuﬁ.m\dﬁ,x%ﬁ
® ) owod ok o~ B2 & o ) e
o thoRy e oz ool e k@ -
%iﬁwﬁiﬂilwﬁwﬁ,i
R oA % wm o~ B0 owm
) W&oy 2 B Ak W B e )

KRR

TORRARLTL P

% HIg %



TATHERGIEE > o TR R FR RIS ZEHUY
M FERER R R 195;?;;2@%,\*&%&,{?, ESET = )
B R BRI F2ER2HG A B2

AT RIS > F1E LG BARGEE 5

WiE F190E % 198 a2l 2 ’ﬁ %P Y

Lt TR BT ORI FRY o @ 2

ARk "‘T)ﬁ%ﬁ#ﬁdfzﬁéﬁ w2 ET S B AR >

ERLA) 32 K = 2 pF ’/ﬁﬁ ﬂ)anb?» FHwmb|¥T Y o £ FEFE
: PR 4o 10 E B LT E T o

LEES /Eu%*ul S 2N 4-TRRA

BEY B LE
FIP R A R ¥ G R Z PR LT 2 A
AR EREFRIFE IR ST R R
TEFEFYCATHASPERSEE > 2 BRI e (S
ﬁu&?ﬁ*?ﬁéambﬁaﬁ%%ﬁirﬁﬁﬁ

&

9

*

AELE G REAIRE Y EARSTE Y RIMR &S0
H%W”RB%ﬂwa%4%%@wvﬁii%@’ﬁﬂM

50 ‘ 54—55 ~60F ) 2 R HH e T Ox3A AT ]
Ao mETE (AREFI9F) > LAMLHETHLT AR
E2EF 0 IVRA A RREZME LT EBRY (AaBF
T3-85F ) 2 AL 22w HE (AE%19F) » &t
BRANZBFEFTF SR (AL 5OTE) -3 5 H7¥
Fro R E BB AT MAET REMYE BN AHS R
o RRRE  AHS AN GRRE Bkt T HAR
Rl ARSI I%.V:E N LT AR L
Sl R B S "R L2 RE ~ & S0k 1 Tk R £
TREWIAZFIZFE BVRE . R AEGERE
Bz )BT 5 2 o TATE o RA Y A EE -feo,a
mBA)E T L (P& ELD) R AL R BT e B C

A ATE I T PUREE 3 M A E é:a:a‘ﬂl~/é‘§‘€,§ﬁ‘§‘— R
5»Jﬂkﬂ&w%ﬁ’ﬁ LRI T Y i



o R Gl iS4 2 LB AREHRE TEY
2RI T B R G HORINA BB R A ER - fRE]
g RZFRRIPEE DR URELNES R AT
2o N o A T2 R IR 3R A e

AT o AL TR R R
L EELF o ARARS IS AR

FARLZEFRTE

A i pp £ iE
Pl 2 3%k Shidd s 22 "4 %03 L G URL B E
A
F
_7\

o

it S EE3RR A L

200tk AR R RS B EAEPET ¢ &0 2 rp oRkE
&%%H%j%&kﬁLﬁ’%ﬁﬁﬂ&ﬁﬁﬁﬁﬁiﬁ
&%1?%%&EF($&%$%E)’+ﬁWa&%3

A GRESARCRRE ST 7T m B L T2 F
9o BRIV EEAREZ THEARE | o R sRa R
2107 3ped e AR DT XRY 0 WI2£12
E5Eﬂﬁ%¢:’lﬁu§%'ﬁ? EEYES NS
TELFE (AL F21E) » R0 B HE 7 X UEP RE T
P R AR ET v RUEP RE112#97 29
E"l{)»px]’é*rrfé s R RE LR TS P RN R P
Fo A Rk R g e fn iR $ 19 5 1T

EE e

R

Sh4 @Ry rz 19EnlmRefEzeers

1.

7
A SELl ~ 2 4-TiR B b BB A E BME 0 A TR
ERAFEEAREFESTER AL EHT N
/m‘:

ﬁﬁ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éﬁﬁﬁﬁ
K 2

Dt A 332 % b B A5 B AEAE BT 0 AR 2112#9

ol



129p % Z'ﬁm’T#\x;,ﬂ LEEERE I bl A A
S G e R R et b B3R R
/EEES T W RS R

FEETE o REAREY R2 S0 R R R Y
X2 F2000F % 230 T A A KR 23R B ,% ;% £95. 000
o T ﬁ’j‘»”%ﬁ*@‘j“;‘iﬁﬂi,ﬁ)}s Fpak o BEFEJ

S /#‘5’*8\? N - 1 B D -

AR

.I‘iP%%E?ﬁﬁﬁﬁme£<%%‘%§ﬂ%)’@%
FAWE RT8E S FAFELN9FIER T REAHFD R 2
fdEdr 2 %23 47 o

AP AR RA 2L AT o i dri 2 o

v i EN ®] 113 = 4 3 12 p

igtiar2mit s il
iz F REE

M RGBRRANTES O

WO AR S - FHAL b A g R L iEd > 2

G20 dr A PRAL A BANEZE20p P 0 e AR N P IFET

P brmd (A E F%#ﬂ%@%ﬁaﬂgc—)&%w#

TR E L2 B EMPE S (2) RHFEAFTRTIRE RYLT

EFEL 2 IMEFF o ded EEFRAD T 0 - R

g&%%\;q%’v@r o
P S EN & 113 £ 4 ’ 16 2
FeF OARp A

U

o | B &L~ R LERR S i

g | K (Af¥)

1 B Hed |G R o FI3F | BB o
P B AR

2 o oHcd R |BOoRD WA~ RE S G | FTHE [ R O RE
Bop oSSk K| PIRREF o o2 RiE
* B2~ 3 AINA LA . w7 Hie 7t g

R




(\ER)

3l A (Bl RIATE W I RNTTE | ARG R
Fa o~ H) 5 s H gL 4
TERE A o
4 |33 BRI 2 L &~ HHR|FTIE | > 112E 10
- #H oA A% o vk E AT
- B2 ATEDT
R
D4REF T L Bkl iR bwaA | 58lF | REKAL T
s B R o
6 |HHEOIXTE Bl ~2: AP & #uf | $83F |#f© S 4
7 % goEF Mo 2o o WL
BRI SEE S
T 163 x32 Ak |l : Pl@g2PFe - %80F | ¥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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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消小字第1號
原      告  黃雯怡  
訴訟代理人  汪威利  
被      告  郭士瑛即格來美名床家具




訴訟代理人  陳世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1日至被告營業處所選購傢俱，因對現場展示傢俱均不滿意，且已近打烊時間，原告先行離開，嗣後原告電詢被告可否帶型錄回家挑選，被告表示可以，原告之子汪威利於112年9月4日前往被告營業處所取回型錄供家人挑選，原告再於112年9月12日前往被告營業處所訂購如附表所示傢俱（下稱系爭傢俱），合計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95,000元，原告係依被告提供之型錄選購，系爭傢俱買賣屬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10款規定之通訊交易。原告已當場支付定金5萬元，約定餘款45,000元貨到付款；被告於112年9月29日委託搬家公司將系爭傢俱送至原告家中，原告受領時立即檢查，除附表編號1無瑕疵外，發現其餘附表編號2-7商品，有如附表「原告主張瑕疵」欄所示之瑕疵，隨即拍照傳給被告並告知瑕疵，被告表示會立即處理，原告無意刁難送貨人員，乃交付尾款4萬元予貨車司機後，隨即前往被告營業處所，告知有前開瑕疵要扣留尾款5,000元，被告表示會立即處理，原告不疑有他，當場支付尾款5,000元。惟被告遲至112年10月2日仍未修補完畢，原告致電被告，被告拒絕處理，原告於112年10月3日向臺南市消基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請，兩造於112年12月5日調解後仍無共識。爰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系爭傢俱之買賣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全部買賣價金，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被告營業處所有陳列商品選購，並提供型錄供消費者客製訂購，原告曾至被告營業處看現場陳列展示之5尺灰橡色床頭櫃、5尺灰橡色床底板、6尺×7尺灰橡色衣櫃、灰橡色鏡台組、3尺半書桌，約半個月後，再於112年9月12日至被告營業處所購買6尺白橡色床頭櫃(附表編號1)、6尺床底板(附表編號2)、白橡色鏡台組(附表編號4)、4尺書桌(附表編號5)、6尺×7尺白橡色衣櫃(附表編號6)、6尺×3尺棉被櫃(附表編號7)，另依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六斗櫃(附表編號3)，原告已告知原告上述傢俱皆屬客製化商品，日後無法退貨，需至原告家中丈量，原告應允並支付定金後，被告依原告要求向廠商訂製系爭傢俱，系爭傢俱之買賣非屬消保法規範之通訊交易。系爭傢俱本需20天訂製時程，原告催趕於112年9月29日交貨，被告依約將系爭傢俱運抵原告家中，原告要求搬上3樓，但原告家中樓梯狹小，原告不願意花錢請吊車吊掛搬運，被告表示可請組裝工人協助搬上樓，惟言明系爭傢俱搬運過程可能會有小嗑碰，經原告檢查系爭傢俱後，於當晚至被告營業處所付清尾款。原告於雙十國慶連假後有向被告表示系爭傢俱有如附表所示瑕疵，部分瑕疵業經被告前去修補完畢、部分遭原告拒絕前去修補(詳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被告並非拒不處理。兩造間就系爭傢俱成立之買賣契約，並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履行之情事，原告不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價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提供之型錄選購商品，屬消保法所規範之「通訊交易」，除附表編號1傢俱並無瑕疵外，其餘傢俱均有瑕疵，原告得依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情，被告抗辯原告至被告營業場所選購之系爭傢俱，均係客製化尺寸或顏色，非屬「通訊交易」，不得依消保規之規定解除契約等語。是本件主要爭點為：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是否屬於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之範疇？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契約，有無理由？
　㈡附表編號1、2、4-7非屬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附表編號3屬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
　⒈按通訊交易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保法第2條第10款、第19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次按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個月者，解除權消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消保法1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項亦有明文規定，故於通訊交易有解除權之合理例外情事(屬特殊性質之商品或服務)且企業經營者於訂立契約時已將排除適用消保法第19條所定7日解除權之資訊書面告知消費者之情形，消費者將無從依該條規定解除契約。而上開條文所稱合理例外情事，包括「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行政院依消保法第19條第2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2條第2款亦有規定。此乃因消費者於通訊交易時，常有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之情形，而購買不合意或不需要之商品、服務，為衡平消費者在購買前無法獲得足夠資料或時間加以選擇，乃將判斷時間延後，而提供消費者於訂約後詳細考慮而解除契約之「猶豫期間」。但考量部分商品或服務，因為具有特殊的性質，所以例外不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的規定，其中依照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即無上開7日的猶豫期間適用。而判斷是否為通訊交易，除應檢視契約成立之處所、過程外，尚應斟酌契約成立時，消費者有能否詳細判斷思考，是否獲得足夠資料或時間加以選擇判斷等因素。
　⒉附表編號1、2、4-7部分：
　　本件交易為原告先至被告營業處所觀看現場陳列商品後，於112年9月12日再次前往被告營業處所訂購系爭傢俱，其中附表編號7被櫃係訂製商品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50、54-55、65頁)，且有估價單其上記載「6×3被櫃1組訂製」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9頁），足見附表編號7係客製商品之事實，至可認定。又依原告購買之商品照片（本院卷第73-85頁）及被告開立之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與被告提出之現場展示商品照片（本院卷第57頁），互為比對可知，被告在現場確有陳列展示原告購買同款式之灰橡色床頭、床底板、灰橡色衣櫃等情，足認原告係向被告訂製與現場展示同款式之加大白橡色床頭、床底及白橡色衣櫃，則附表編號1床頭、附表編號2床底板、附表編號6衣櫃係依原告要求客製尺寸及顏色之商品，應可認定，原告主張係依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云云，即非可採。原告另主張鏡台組(附表編號4)及書桌(附表編號5)係由被告提供型錄購買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有陳列灰橡色鏡台組供顧客選購，原告係訂製同款式白橡色，其另有陳列3尺半書桌供顧客選購，原告係訂製同款式4尺書桌等語，本院審酌被告所經營之傢俱行，係有實體店面擺放部分傢俱供客人選購，惟囿於場地限制，無法容納全部商品，並輔以提供型錄予客人訂購之經營模式，被告並非全部採用提供型錄供顧客選購方式，則原告主張附表編號4鏡台組及附表編號5書桌係以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既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先負舉證之責，然原告就此部分未舉證證明之，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真實可信。
　⒊附表編號3部分：
　　原告主張六斗櫃係依被告提供型錄購買乙節，被告亦自承其在營業現場並未擺放六斗櫃，係提供型錄給原告看了之後，原告才訂購商品等情（本院卷第66頁），堪認附表編號3六斗櫃確係原告於未能檢視商品之情形下而與被告所訂立之契約，應屬消保法所規範之「通訊交易」。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10月3日向臺南市消基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請，於112年12月5日調解不成立，並提出臺南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為證（本院卷第21卷），然前開證據僅足以證明原告有申請消費爭議調解之事實，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於112年9月29日收受該商品後，依消保法之規定於七日內退回該商品或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難認其已合於消保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㈢原告不得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契約：
　⒈附表編號1、2、4-7傢俱交易並非透過型錄直接購買，而係經原告實地洽詢被告營業場所參觀，親見商品材質、形式，及相類商品之實品後，與被告詳細溝通討論而為購買及訂製，在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過程中，原告已有充分之察看、瞭解之機會，應可獲得足夠資訊，堪認原告已為詳細之思考而為判斷及選擇決定，故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難認係屬消保法所稱之通訊交易，自不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解除權之規定。  　
  ⒉附表編號3之交易雖係透過型錄直接購買，然原告於112年9月29日收受該商品，並未依消保法之規定於七日內退回該商品或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其於提起本件訴訟始主張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自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9條之規定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全部買賣價金95,000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00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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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傢俱品名、規格

		原告主張瑕疵

		照片
(本院卷)

		被告抗辯



		1

		6尺白橡色維特床頭櫃

		沒有瑕疵。

		第73頁

		沒有瑕疵。



		2

		6尺白橡色尼爾日式床底板

		瑕疵1：凹痕、剝落、像有外部撞擊。
瑕疵2、3：底部不平整。

		第75頁

		床底打膜貼皮，且經過機械切割後不會再包膜。



		3

		維特六斗櫃

		瑕疵1：底部不平整、凹痕、剝落。

		第77頁

		底部經機械切割後不會再打膜貼皮。



		4

		維特3.3尺鏡台組

		瑕疵1、2：桌角、坐椅側邊有凹痕、剝落。

		第79頁

		已於112年10月底重新更換一個全新的商品交付原告。



		5

		4尺時尚書桌

		瑕疵1：抽屜角凹痕、剝落。

		第81頁

		原告從未告知有此瑕疵。



		6

		飛磊6尺×7尺衣櫃

		瑕疵1、2：未閉合，軌道會脫落卡住。
瑕疵3：凹痕。

		第83頁

		軌道已經修復完成，凹痕已經烤平補漆。



		7

		6尺×3尺棉被櫃

		瑕疵1：門板無法閉合。

		第85頁

		只需用螺絲起子轉一下即可解決無法閉合的問題，但原告拒絕被告前往處理。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消小字第1號

原      告  黃雯怡  

訴訟代理人  汪威利  

被      告  郭士瑛即格來美名床家具





訴訟代理人  陳世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1日至被告營業處所選購傢

    俱，因對現場展示傢俱均不滿意，且已近打烊時間，原告先

    行離開，嗣後原告電詢被告可否帶型錄回家挑選，被告表示

    可以，原告之子汪威利於112年9月4日前往被告營業處所取

    回型錄供家人挑選，原告再於112年9月12日前往被告營業處

    所訂購如附表所示傢俱（下稱系爭傢俱），合計買賣價金共

    新臺幣（下同）95,000元，原告係依被告提供之型錄選購，

    系爭傢俱買賣屬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10款規

    定之通訊交易。原告已當場支付定金5萬元，約定餘款45,00

    0元貨到付款；被告於112年9月29日委託搬家公司將系爭傢

    俱送至原告家中，原告受領時立即檢查，除附表編號1無瑕

    疵外，發現其餘附表編號2-7商品，有如附表「原告主張瑕

    疵」欄所示之瑕疵，隨即拍照傳給被告並告知瑕疵，被告表

    示會立即處理，原告無意刁難送貨人員，乃交付尾款4萬元

    予貨車司機後，隨即前往被告營業處所，告知有前開瑕疵要

    扣留尾款5,000元，被告表示會立即處理，原告不疑有他，

    當場支付尾款5,000元。惟被告遲至112年10月2日仍未修補

    完畢，原告致電被告，被告拒絕處理，原告於112年10月3日

    向臺南市消基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請，兩造於112年12月5日調

    解後仍無共識。爰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系爭傢俱

    之買賣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全

    部買賣價金，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被告營業處所有陳列商品選購，並提供型錄供消

    費者客製訂購，原告曾至被告營業處看現場陳列展示之5尺

    灰橡色床頭櫃、5尺灰橡色床底板、6尺×7尺灰橡色衣櫃、灰

    橡色鏡台組、3尺半書桌，約半個月後，再於112年9月12日

    至被告營業處所購買6尺白橡色床頭櫃(附表編號1)、6尺床

    底板(附表編號2)、白橡色鏡台組(附表編號4)、4尺書桌(附

    表編號5)、6尺×7尺白橡色衣櫃(附表編號6)、6尺×3尺棉被

    櫃(附表編號7)，另依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六斗櫃(附表編號

    3)，原告已告知原告上述傢俱皆屬客製化商品，日後無法退

    貨，需至原告家中丈量，原告應允並支付定金後，被告依原

    告要求向廠商訂製系爭傢俱，系爭傢俱之買賣非屬消保法規

    範之通訊交易。系爭傢俱本需20天訂製時程，原告催趕於11

    2年9月29日交貨，被告依約將系爭傢俱運抵原告家中，原告

    要求搬上3樓，但原告家中樓梯狹小，原告不願意花錢請吊

    車吊掛搬運，被告表示可請組裝工人協助搬上樓，惟言明系

    爭傢俱搬運過程可能會有小嗑碰，經原告檢查系爭傢俱後，

    於當晚至被告營業處所付清尾款。原告於雙十國慶連假後有

    向被告表示系爭傢俱有如附表所示瑕疵，部分瑕疵業經被告

    前去修補完畢、部分遭原告拒絕前去修補(詳如附表「被告

    抗辯」欄所示)，被告並非拒不處理。兩造間就系爭傢俱成

    立之買賣契約，並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履行之情事

    ，原告不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價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提供之型錄選購商品，屬消保法所規範之

    「通訊交易」，除附表編號1傢俱並無瑕疵外，其餘傢俱均

    有瑕疵，原告得依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解除契約，並請

    求返還買賣價金等情，被告抗辯原告至被告營業場所選購之

    系爭傢俱，均係客製化尺寸或顏色，非屬「通訊交易」，不

    得依消保規之規定解除契約等語。是本件主要爭點為：系爭

    傢俱之買賣交易是否屬於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之範疇

    ？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契約，有無理由

    ？

　㈡附表編號1、2、4-7非屬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附表編

    號3屬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

　⒈按通訊交易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

    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

    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

    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

    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

    何費用或對價。消保法第2條第10款、第19條第1項分別有明

    文規定。次按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

    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

    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

    ，不在此限；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企業

    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

    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個月

    者，解除權消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

    約定，其約定無效。消保法1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

    項亦有明文規定，故於通訊交易有解除權之合理例外情事(

    屬特殊性質之商品或服務)且企業經營者於訂立契約時已將

    排除適用消保法第19條所定7日解除權之資訊書面告知消費

    者之情形，消費者將無從依該條規定解除契約。而上開條文

    所稱合理例外情事，包括「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行政院依消保法第19條第2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通訊交易

    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2條第2款亦有規定。此乃因

    消費者於通訊交易時，常有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之情形，而

    購買不合意或不需要之商品、服務，為衡平消費者在購買前

    無法獲得足夠資料或時間加以選擇，乃將判斷時間延後，而

    提供消費者於訂約後詳細考慮而解除契約之「猶豫期間」。

    但考量部分商品或服務，因為具有特殊的性質，所以例外不

    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的規定，其中依照消費者要求所為

    之客製化給付，即無上開7日的猶豫期間適用。而判斷是否

    為通訊交易，除應檢視契約成立之處所、過程外，尚應斟酌

    契約成立時，消費者有能否詳細判斷思考，是否獲得足夠資

    料或時間加以選擇判斷等因素。

　⒉附表編號1、2、4-7部分：

　　本件交易為原告先至被告營業處所觀看現場陳列商品後，於

    112年9月12日再次前往被告營業處所訂購系爭傢俱，其中附

    表編號7被櫃係訂製商品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

    50、54-55、65頁)，且有估價單其上記載「6×3被櫃1組訂製

    」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9頁），足見附表編號7係客製商品

    之事實，至可認定。又依原告購買之商品照片（本院卷第73

    -85頁）及被告開立之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與被告提

    出之現場展示商品照片（本院卷第57頁），互為比對可知，

    被告在現場確有陳列展示原告購買同款式之灰橡色床頭、床

    底板、灰橡色衣櫃等情，足認原告係向被告訂製與現場展示

    同款式之加大白橡色床頭、床底及白橡色衣櫃，則附表編號

    1床頭、附表編號2床底板、附表編號6衣櫃係依原告要求客

    製尺寸及顏色之商品，應可認定，原告主張係依被告提供之

    型錄購買云云，即非可採。原告另主張鏡台組(附表編號4)

    及書桌(附表編號5)係由被告提供型錄購買乙節，為被告所

    否認，並抗辯其有陳列灰橡色鏡台組供顧客選購，原告係訂

    製同款式白橡色，其另有陳列3尺半書桌供顧客選購，原告

    係訂製同款式4尺書桌等語，本院審酌被告所經營之傢俱行

    ，係有實體店面擺放部分傢俱供客人選購，惟囿於場地限制

    ，無法容納全部商品，並輔以提供型錄予客人訂購之經營模

    式，被告並非全部採用提供型錄供顧客選購方式，則原告主

    張附表編號4鏡台組及附表編號5書桌係以被告提供之型錄購

    買，既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先負舉證

    之責，然原告就此部分未舉證證明之，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

    真實可信。

　⒊附表編號3部分：

　　原告主張六斗櫃係依被告提供型錄購買乙節，被告亦自承其

    在營業現場並未擺放六斗櫃，係提供型錄給原告看了之後，

    原告才訂購商品等情（本院卷第66頁），堪認附表編號3六

    斗櫃確係原告於未能檢視商品之情形下而與被告所訂立之契

    約，應屬消保法所規範之「通訊交易」。原告雖主張其於11

    2年10月3日向臺南市消基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請，於112年12

    月5日調解不成立，並提出臺南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

    筆錄為證（本院卷第21卷），然前開證據僅足以證明原告有

    申請消費爭議調解之事實，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於112年9月29

    日收受該商品後，依消保法之規定於七日內退回該商品或以

    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難認其已合於消保法第19條第1項

    之規定。

　㈢原告不得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契約：

　⒈附表編號1、2、4-7傢俱交易並非透過型錄直接購買，而係經

    原告實地洽詢被告營業場所參觀，親見商品材質、形式，及

    相類商品之實品後，與被告詳細溝通討論而為購買及訂製，

    在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過程中，原告已有充分之察看、瞭解

    之機會，應可獲得足夠資訊，堪認原告已為詳細之思考而為

    判斷及選擇決定，故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難認係屬消保法所

    稱之通訊交易，自不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解除權之規定

    。  　

  ⒉附表編號3之交易雖係透過型錄直接購買，然原告於112年9月

    29日收受該商品，並未依消保法之規定於七日內退回該商品

    或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其於提起本件訴訟始主張解除

    契約返還價金，自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9條之規定解除契約，並依

    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全部買賣價金95,000

    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00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依民

    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之

    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附表     編號 傢俱品名、規格 原告主張瑕疵 照片 (本院卷) 被告抗辯 1 6尺白橡色維特床頭櫃 沒有瑕疵。 第73頁 沒有瑕疵。 2 6尺白橡色尼爾日式床底板 瑕疵1：凹痕、剝落、像有外部撞擊。 瑕疵2、3：底部不平整。 第75頁 床底打膜貼皮，且經過機械切割後不會再包膜。 3 維特六斗櫃 瑕疵1：底部不平整、凹痕、剝落。 第77頁 底部經機械切割後不會再打膜貼皮。 4 維特3.3尺鏡台組 瑕疵1、2：桌角、坐椅側邊有凹痕、剝落。 第79頁 已於112年10月底重新更換一個全新的商品交付原告。 5 4尺時尚書桌 瑕疵1：抽屜角凹痕、剝落。 第81頁 原告從未告知有此瑕疵。 6 飛磊6尺×7尺衣櫃 瑕疵1、2：未閉合，軌道會脫落卡住。 瑕疵3：凹痕。 第83頁 軌道已經修復完成，凹痕已經烤平補漆。 7 6尺×3尺棉被櫃 瑕疵1：門板無法閉合。 第85頁 只需用螺絲起子轉一下即可解決無法閉合的問題，但原告拒絕被告前往處理。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消小字第1號
原      告  黃雯怡  
訴訟代理人  汪威利  
被      告  郭士瑛即格來美名床家具




訴訟代理人  陳世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1日至被告營業處所選購傢俱，因對現場展示傢俱均不滿意，且已近打烊時間，原告先行離開，嗣後原告電詢被告可否帶型錄回家挑選，被告表示可以，原告之子汪威利於112年9月4日前往被告營業處所取回型錄供家人挑選，原告再於112年9月12日前往被告營業處所訂購如附表所示傢俱（下稱系爭傢俱），合計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95,000元，原告係依被告提供之型錄選購，系爭傢俱買賣屬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10款規定之通訊交易。原告已當場支付定金5萬元，約定餘款45,000元貨到付款；被告於112年9月29日委託搬家公司將系爭傢俱送至原告家中，原告受領時立即檢查，除附表編號1無瑕疵外，發現其餘附表編號2-7商品，有如附表「原告主張瑕疵」欄所示之瑕疵，隨即拍照傳給被告並告知瑕疵，被告表示會立即處理，原告無意刁難送貨人員，乃交付尾款4萬元予貨車司機後，隨即前往被告營業處所，告知有前開瑕疵要扣留尾款5,000元，被告表示會立即處理，原告不疑有他，當場支付尾款5,000元。惟被告遲至112年10月2日仍未修補完畢，原告致電被告，被告拒絕處理，原告於112年10月3日向臺南市消基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請，兩造於112年12月5日調解後仍無共識。爰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系爭傢俱之買賣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全部買賣價金，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被告營業處所有陳列商品選購，並提供型錄供消費者客製訂購，原告曾至被告營業處看現場陳列展示之5尺灰橡色床頭櫃、5尺灰橡色床底板、6尺×7尺灰橡色衣櫃、灰橡色鏡台組、3尺半書桌，約半個月後，再於112年9月12日至被告營業處所購買6尺白橡色床頭櫃(附表編號1)、6尺床底板(附表編號2)、白橡色鏡台組(附表編號4)、4尺書桌(附表編號5)、6尺×7尺白橡色衣櫃(附表編號6)、6尺×3尺棉被櫃(附表編號7)，另依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六斗櫃(附表編號3)，原告已告知原告上述傢俱皆屬客製化商品，日後無法退貨，需至原告家中丈量，原告應允並支付定金後，被告依原告要求向廠商訂製系爭傢俱，系爭傢俱之買賣非屬消保法規範之通訊交易。系爭傢俱本需20天訂製時程，原告催趕於112年9月29日交貨，被告依約將系爭傢俱運抵原告家中，原告要求搬上3樓，但原告家中樓梯狹小，原告不願意花錢請吊車吊掛搬運，被告表示可請組裝工人協助搬上樓，惟言明系爭傢俱搬運過程可能會有小嗑碰，經原告檢查系爭傢俱後，於當晚至被告營業處所付清尾款。原告於雙十國慶連假後有向被告表示系爭傢俱有如附表所示瑕疵，部分瑕疵業經被告前去修補完畢、部分遭原告拒絕前去修補(詳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被告並非拒不處理。兩造間就系爭傢俱成立之買賣契約，並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履行之情事，原告不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價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提供之型錄選購商品，屬消保法所規範之「通訊交易」，除附表編號1傢俱並無瑕疵外，其餘傢俱均有瑕疵，原告得依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情，被告抗辯原告至被告營業場所選購之系爭傢俱，均係客製化尺寸或顏色，非屬「通訊交易」，不得依消保規之規定解除契約等語。是本件主要爭點為：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是否屬於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之範疇？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契約，有無理由？
　㈡附表編號1、2、4-7非屬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附表編號3屬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
　⒈按通訊交易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保法第2條第10款、第19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次按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個月者，解除權消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消保法1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項亦有明文規定，故於通訊交易有解除權之合理例外情事(屬特殊性質之商品或服務)且企業經營者於訂立契約時已將排除適用消保法第19條所定7日解除權之資訊書面告知消費者之情形，消費者將無從依該條規定解除契約。而上開條文所稱合理例外情事，包括「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行政院依消保法第19條第2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2條第2款亦有規定。此乃因消費者於通訊交易時，常有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之情形，而購買不合意或不需要之商品、服務，為衡平消費者在購買前無法獲得足夠資料或時間加以選擇，乃將判斷時間延後，而提供消費者於訂約後詳細考慮而解除契約之「猶豫期間」。但考量部分商品或服務，因為具有特殊的性質，所以例外不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的規定，其中依照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即無上開7日的猶豫期間適用。而判斷是否為通訊交易，除應檢視契約成立之處所、過程外，尚應斟酌契約成立時，消費者有能否詳細判斷思考，是否獲得足夠資料或時間加以選擇判斷等因素。
　⒉附表編號1、2、4-7部分：
　　本件交易為原告先至被告營業處所觀看現場陳列商品後，於112年9月12日再次前往被告營業處所訂購系爭傢俱，其中附表編號7被櫃係訂製商品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50、54-55、65頁)，且有估價單其上記載「6×3被櫃1組訂製」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9頁），足見附表編號7係客製商品之事實，至可認定。又依原告購買之商品照片（本院卷第73-85頁）及被告開立之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與被告提出之現場展示商品照片（本院卷第57頁），互為比對可知，被告在現場確有陳列展示原告購買同款式之灰橡色床頭、床底板、灰橡色衣櫃等情，足認原告係向被告訂製與現場展示同款式之加大白橡色床頭、床底及白橡色衣櫃，則附表編號1床頭、附表編號2床底板、附表編號6衣櫃係依原告要求客製尺寸及顏色之商品，應可認定，原告主張係依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云云，即非可採。原告另主張鏡台組(附表編號4)及書桌(附表編號5)係由被告提供型錄購買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有陳列灰橡色鏡台組供顧客選購，原告係訂製同款式白橡色，其另有陳列3尺半書桌供顧客選購，原告係訂製同款式4尺書桌等語，本院審酌被告所經營之傢俱行，係有實體店面擺放部分傢俱供客人選購，惟囿於場地限制，無法容納全部商品，並輔以提供型錄予客人訂購之經營模式，被告並非全部採用提供型錄供顧客選購方式，則原告主張附表編號4鏡台組及附表編號5書桌係以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既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先負舉證之責，然原告就此部分未舉證證明之，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真實可信。
　⒊附表編號3部分：
　　原告主張六斗櫃係依被告提供型錄購買乙節，被告亦自承其在營業現場並未擺放六斗櫃，係提供型錄給原告看了之後，原告才訂購商品等情（本院卷第66頁），堪認附表編號3六斗櫃確係原告於未能檢視商品之情形下而與被告所訂立之契約，應屬消保法所規範之「通訊交易」。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10月3日向臺南市消基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請，於112年12月5日調解不成立，並提出臺南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為證（本院卷第21卷），然前開證據僅足以證明原告有申請消費爭議調解之事實，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於112年9月29日收受該商品後，依消保法之規定於七日內退回該商品或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難認其已合於消保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㈢原告不得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契約：
　⒈附表編號1、2、4-7傢俱交易並非透過型錄直接購買，而係經原告實地洽詢被告營業場所參觀，親見商品材質、形式，及相類商品之實品後，與被告詳細溝通討論而為購買及訂製，在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過程中，原告已有充分之察看、瞭解之機會，應可獲得足夠資訊，堪認原告已為詳細之思考而為判斷及選擇決定，故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難認係屬消保法所稱之通訊交易，自不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解除權之規定。  　
  ⒉附表編號3之交易雖係透過型錄直接購買，然原告於112年9月29日收受該商品，並未依消保法之規定於七日內退回該商品或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其於提起本件訴訟始主張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自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9條之規定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全部買賣價金95,000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00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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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傢俱品名、規格

		原告主張瑕疵

		照片
(本院卷)

		被告抗辯



		1

		6尺白橡色維特床頭櫃

		沒有瑕疵。

		第73頁

		沒有瑕疵。



		2

		6尺白橡色尼爾日式床底板

		瑕疵1：凹痕、剝落、像有外部撞擊。
瑕疵2、3：底部不平整。

		第75頁

		床底打膜貼皮，且經過機械切割後不會再包膜。



		3

		維特六斗櫃

		瑕疵1：底部不平整、凹痕、剝落。

		第77頁

		底部經機械切割後不會再打膜貼皮。



		4

		維特3.3尺鏡台組

		瑕疵1、2：桌角、坐椅側邊有凹痕、剝落。

		第79頁

		已於112年10月底重新更換一個全新的商品交付原告。



		5

		4尺時尚書桌

		瑕疵1：抽屜角凹痕、剝落。

		第81頁

		原告從未告知有此瑕疵。



		6

		飛磊6尺×7尺衣櫃

		瑕疵1、2：未閉合，軌道會脫落卡住。
瑕疵3：凹痕。

		第83頁

		軌道已經修復完成，凹痕已經烤平補漆。



		7

		6尺×3尺棉被櫃

		瑕疵1：門板無法閉合。

		第85頁

		只需用螺絲起子轉一下即可解決無法閉合的問題，但原告拒絕被告前往處理。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消小字第1號

原      告  黃雯怡  

訴訟代理人  汪威利  

被      告  郭士瑛即格來美名床家具





訴訟代理人  陳世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1日至被告營業處所選購傢俱，因對現場展示傢俱均不滿意，且已近打烊時間，原告先行離開，嗣後原告電詢被告可否帶型錄回家挑選，被告表示可以，原告之子汪威利於112年9月4日前往被告營業處所取回型錄供家人挑選，原告再於112年9月12日前往被告營業處所訂購如附表所示傢俱（下稱系爭傢俱），合計買賣價金共新臺幣（下同）95,000元，原告係依被告提供之型錄選購，系爭傢俱買賣屬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10款規定之通訊交易。原告已當場支付定金5萬元，約定餘款45,000元貨到付款；被告於112年9月29日委託搬家公司將系爭傢俱送至原告家中，原告受領時立即檢查，除附表編號1無瑕疵外，發現其餘附表編號2-7商品，有如附表「原告主張瑕疵」欄所示之瑕疵，隨即拍照傳給被告並告知瑕疵，被告表示會立即處理，原告無意刁難送貨人員，乃交付尾款4萬元予貨車司機後，隨即前往被告營業處所，告知有前開瑕疵要扣留尾款5,000元，被告表示會立即處理，原告不疑有他，當場支付尾款5,000元。惟被告遲至112年10月2日仍未修補完畢，原告致電被告，被告拒絕處理，原告於112年10月3日向臺南市消基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請，兩造於112年12月5日調解後仍無共識。爰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系爭傢俱之買賣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全部買賣價金，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被告營業處所有陳列商品選購，並提供型錄供消費者客製訂購，原告曾至被告營業處看現場陳列展示之5尺灰橡色床頭櫃、5尺灰橡色床底板、6尺×7尺灰橡色衣櫃、灰橡色鏡台組、3尺半書桌，約半個月後，再於112年9月12日至被告營業處所購買6尺白橡色床頭櫃(附表編號1)、6尺床底板(附表編號2)、白橡色鏡台組(附表編號4)、4尺書桌(附表編號5)、6尺×7尺白橡色衣櫃(附表編號6)、6尺×3尺棉被櫃(附表編號7)，另依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六斗櫃(附表編號3)，原告已告知原告上述傢俱皆屬客製化商品，日後無法退貨，需至原告家中丈量，原告應允並支付定金後，被告依原告要求向廠商訂製系爭傢俱，系爭傢俱之買賣非屬消保法規範之通訊交易。系爭傢俱本需20天訂製時程，原告催趕於112年9月29日交貨，被告依約將系爭傢俱運抵原告家中，原告要求搬上3樓，但原告家中樓梯狹小，原告不願意花錢請吊車吊掛搬運，被告表示可請組裝工人協助搬上樓，惟言明系爭傢俱搬運過程可能會有小嗑碰，經原告檢查系爭傢俱後，於當晚至被告營業處所付清尾款。原告於雙十國慶連假後有向被告表示系爭傢俱有如附表所示瑕疵，部分瑕疵業經被告前去修補完畢、部分遭原告拒絕前去修補(詳如附表「被告抗辯」欄所示)，被告並非拒不處理。兩造間就系爭傢俱成立之買賣契約，並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履行之情事，原告不得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價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提供之型錄選購商品，屬消保法所規範之「通訊交易」，除附表編號1傢俱並無瑕疵外，其餘傢俱均有瑕疵，原告得依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情，被告抗辯原告至被告營業場所選購之系爭傢俱，均係客製化尺寸或顏色，非屬「通訊交易」，不得依消保規之規定解除契約等語。是本件主要爭點為：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是否屬於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之範疇？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契約，有無理由？

　㈡附表編號1、2、4-7非屬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附表編號3屬消保法所規範「通訊交易」：

　⒈按通訊交易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保法第2條第10款、第19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次按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個月者，解除權消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消保法1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項亦有明文規定，故於通訊交易有解除權之合理例外情事(屬特殊性質之商品或服務)且企業經營者於訂立契約時已將排除適用消保法第19條所定7日解除權之資訊書面告知消費者之情形，消費者將無從依該條規定解除契約。而上開條文所稱合理例外情事，包括「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行政院依消保法第19條第2項授權規定訂定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2條第2款亦有規定。此乃因消費者於通訊交易時，常有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之情形，而購買不合意或不需要之商品、服務，為衡平消費者在購買前無法獲得足夠資料或時間加以選擇，乃將判斷時間延後，而提供消費者於訂約後詳細考慮而解除契約之「猶豫期間」。但考量部分商品或服務，因為具有特殊的性質，所以例外不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的規定，其中依照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即無上開7日的猶豫期間適用。而判斷是否為通訊交易，除應檢視契約成立之處所、過程外，尚應斟酌契約成立時，消費者有能否詳細判斷思考，是否獲得足夠資料或時間加以選擇判斷等因素。

　⒉附表編號1、2、4-7部分：

　　本件交易為原告先至被告營業處所觀看現場陳列商品後，於112年9月12日再次前往被告營業處所訂購系爭傢俱，其中附表編號7被櫃係訂製商品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50、54-55、65頁)，且有估價單其上記載「6×3被櫃1組訂製」附卷可憑（本院卷第19頁），足見附表編號7係客製商品之事實，至可認定。又依原告購買之商品照片（本院卷第73-85頁）及被告開立之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與被告提出之現場展示商品照片（本院卷第57頁），互為比對可知，被告在現場確有陳列展示原告購買同款式之灰橡色床頭、床底板、灰橡色衣櫃等情，足認原告係向被告訂製與現場展示同款式之加大白橡色床頭、床底及白橡色衣櫃，則附表編號1床頭、附表編號2床底板、附表編號6衣櫃係依原告要求客製尺寸及顏色之商品，應可認定，原告主張係依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云云，即非可採。原告另主張鏡台組(附表編號4)及書桌(附表編號5)係由被告提供型錄購買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有陳列灰橡色鏡台組供顧客選購，原告係訂製同款式白橡色，其另有陳列3尺半書桌供顧客選購，原告係訂製同款式4尺書桌等語，本院審酌被告所經營之傢俱行，係有實體店面擺放部分傢俱供客人選購，惟囿於場地限制，無法容納全部商品，並輔以提供型錄予客人訂購之經營模式，被告並非全部採用提供型錄供顧客選購方式，則原告主張附表編號4鏡台組及附表編號5書桌係以被告提供之型錄購買，既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先負舉證之責，然原告就此部分未舉證證明之，難認其此部分主張為真實可信。

　⒊附表編號3部分：

　　原告主張六斗櫃係依被告提供型錄購買乙節，被告亦自承其在營業現場並未擺放六斗櫃，係提供型錄給原告看了之後，原告才訂購商品等情（本院卷第66頁），堪認附表編號3六斗櫃確係原告於未能檢視商品之情形下而與被告所訂立之契約，應屬消保法所規範之「通訊交易」。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10月3日向臺南市消基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請，於112年12月5日調解不成立，並提出臺南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為證（本院卷第21卷），然前開證據僅足以證明原告有申請消費爭議調解之事實，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於112年9月29日收受該商品後，依消保法之規定於七日內退回該商品或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難認其已合於消保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

　㈢原告不得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契約：

　⒈附表編號1、2、4-7傢俱交易並非透過型錄直接購買，而係經原告實地洽詢被告營業場所參觀，親見商品材質、形式，及相類商品之實品後，與被告詳細溝通討論而為購買及訂製，在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過程中，原告已有充分之察看、瞭解之機會，應可獲得足夠資訊，堪認原告已為詳細之思考而為判斷及選擇決定，故系爭傢俱之買賣交易難認係屬消保法所稱之通訊交易，自不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解除權之規定。  　

  ⒉附表編號3之交易雖係透過型錄直接購買，然原告於112年9月29日收受該商品，並未依消保法之規定於七日內退回該商品或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其於提起本件訴訟始主張解除契約返還價金，自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19條之規定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全部買賣價金95,000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00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附表     編號 傢俱品名、規格 原告主張瑕疵 照片 (本院卷) 被告抗辯 1 6尺白橡色維特床頭櫃 沒有瑕疵。 第73頁 沒有瑕疵。 2 6尺白橡色尼爾日式床底板 瑕疵1：凹痕、剝落、像有外部撞擊。 瑕疵2、3：底部不平整。 第75頁 床底打膜貼皮，且經過機械切割後不會再包膜。 3 維特六斗櫃 瑕疵1：底部不平整、凹痕、剝落。 第77頁 底部經機械切割後不會再打膜貼皮。 4 維特3.3尺鏡台組 瑕疵1、2：桌角、坐椅側邊有凹痕、剝落。 第79頁 已於112年10月底重新更換一個全新的商品交付原告。 5 4尺時尚書桌 瑕疵1：抽屜角凹痕、剝落。 第81頁 原告從未告知有此瑕疵。 6 飛磊6尺×7尺衣櫃 瑕疵1、2：未閉合，軌道會脫落卡住。 瑕疵3：凹痕。 第83頁 軌道已經修復完成，凹痕已經烤平補漆。 7 6尺×3尺棉被櫃 瑕疵1：門板無法閉合。 第85頁 只需用螺絲起子轉一下即可解決無法閉合的問題，但原告拒絕被告前往處理。 

　　　　　　　　　　　　　　



